TO:
FROM:021－51685697 卞海慧                              合同编号：2010

技术服务协议(V20100417)
甲方： 
乙方:   
一、甲方为乙方提供芯片程序分析的技术服务，详细情况如下：
1、 总费用：            （以下价格都为人民币，单位为元）
2、 定金为：            （以收据或银行汇单为据,个人汇款户名一律为蔡金生，注意短信诈骗，可以电话确定：021-61021969，汇款方式请参考：http://www.husoon.com/sale/sale.asp ）
3、 服务时间为    个工作日（自收到母片和定金起）
二、约定事项：
1、乙方提供给甲方                      母片    片，甲方自合同生效算起，在上面约定服务日内提供给乙方测试样片每种型号    片；乙方测试时间为    个工作日，如测试样片合格，乙方即付给甲方上面约定的总费用减去定金的余款；如果在规定的测试时间内乙方不能完成测试，那么认为芯片分析成功，甲方可以将母片和程序废弃。甲方在收到乙方余款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必须发送给乙方正确的文件程序，电子邮件或光盘（乙方也可以自取程序）。
2、如乙方中途终止服务协议，所付定金甲方不退回。
3、如甲方因意外或特殊情况，没有分析成功乙方提供芯片，甲方必须退还乙方所付全部定金。

4、甲方须对乙方的所有信息保密。
5、乙方保证此用途仅限合法的研究、学习之用，如产生法律纠纷均与甲方无关，乙方需自行承担责任。
6、该合同签订后的叁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将定金交付甲方，否则甲方有权在不经过乙方的同意下将母片废弃，并可以中止该合同。
7、其他电路分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请参考：http://www.husoon.com/mcujm/cjwt.asp 
三、验收标准：
样片和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母片在系统上实现相同功能即为芯片分析成功。 
四、本合同一式两分，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视为有效；双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本合同共一页。   
其他约定(如果没有，写无，句号作为所有约定的结尾)：                                         

	甲方
	
	乙方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办公地址
	上海闸北区西藏北路1303号3座401
	客户地址
	

	公司电话
	021－61021969
	客户电话
	

	公司传真
	021－51685697
	客户传真
	

	电子信箱
	husoon@vip.163.com
	电子信箱
	

	签定日期
	2010年   月    日
	签定日期
	2010年    月    日


合同结束，下无正文！










